
   

 

英国增值税会计准则分析与借鉴 

文/张英馥 

   一、英国增值税概况 
   1983年英国颁布《增值税法》，其主要内容是： 
   1、增值税的纳税人包括：在英国提供应税商品和劳务，旨在通过营业过程获得收入的个人、
合伙企业、团体或公司；从事进口业务者。具体征收时无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分。 
   2、课税范围：涉及到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等。 
   3、计税依据：国内商品和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所收到的销货金额及报酬
总额。进口商品的计税依据是支付的报酬或海关确定的价额。  
   4、税率：1994-1995年英国增值税有三个税率，即17.5%（标准税率）、8%（低税率）和零税
率或免税。 
   5、征收管理：增值税纳税人每年向关税和消费税局申报四次，即每3个月申报一次。 
   二、SSAP5的主要内容  
   1、一般处理原则。 
   SSAP5第一段规定：“作为一般原则，在交易商账户中对增值税的处理，应反映他作为这一税
金纳税者的作用，并且，无论是资本性质，还是收入性质，增值税都应包含在收益或支出中。然而
在交易商自己承担增值税的情况下，会计处理理应反映这一事实”。增值税是对提供商品或劳务征
收的税金，它最终由最后的消费者承担，但在生产和流通的每个阶段进行征收。 
   2、自己承担增值税的处理。 
   有关人士自己承担增值税的处理有4种情况： 
   （1）不需交纳增值税。不需用交纳增值税的人士，在投入时也要被征收增值税。按SSAP5第2
段要求，以他们来说，“增值税将增加与它有关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并应包括在这些成本
中。特别是，固定资产方面的增值税应加入有关固定资产的成本中”。  
   （2）从事免税业务。对于从事免税业务，或者既从事征税业务又从事免业务的人士而言，由
于免税业务的进项税（投入税）不得抵扣，在这种情况下，SSAP5第3段指出，“增值税增加与它有
关的成本并将它包括在这种成本中的原则同样有效”。“增值税中分配给固定资产的恰当部分，如
果可以收回的话，应增加有关固定资产的成本；而分配给其他项目的部分，如果是可行的并且是重
要的，也应包括在这些项目中”。 
   （3）不可抵扣进项税。按税法规定，不是为再销售而购买的汽车及某些企业的应酬费用等，
其进项税不得抵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税金与不可扣税的投入项目有关，对此，准则要求“这种
税金应作为那些项目的成本的一部分”。SSAP5第4段还特别强调，“在爱尔兰共和国存在类似的情
况，从事汽车、收音机和电视机等产品买卖的交易商，应在这些项目的投入成本中承担某些不可抵
扣的增值税”。 
   （4）不可收回增值税。SSAP5第6段规定，“如果存在不可收回的增值税的话，在确定资本承
诺的估计金额时，应包括不可收回增值税的恰当金额”。 
   3、应交或应退增值税的处理。SSAP5第6段规定，“应支付给税收当局或应从税收当局收取的
有关增值税净额，应作为债务或债权的一部分处理，并且通常需要分别加以处理”。 
   四、我国制订增值税会计准则的设想 
   1974年4月7日公布的英国标准会计事务公告（SSAP5）：增值税会计，重点规范了不能抵扣增
值税的处理问题和营业额的披露方法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和原则，我国制订的增值税会计准则应当
更加完整和具体。增值税会计的目标应该是提供纳税人有关增值税业务活动的会计信息。  
   税额确认应明确规定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和应退税额的计算和金额确认。增值税
会计确认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指确认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指确认的时间。按照税
法的规定，不仅商品要缴纳增值税，而且销售非商品产品和视同销售业务（如以存货投资）也要交
纳增值税，这是指确认的范围。按照税法的规定，应纳增值税额是用当期的销项税额扣减当期的进
项税额确定，这是指确认的时间。 
   在销项税额方面主要应包括以下几项确认内容：一是纳税人对外销售商品和提供应税劳务，
同时符合会计上的收入确认条件和税法上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其销项税额的确认；二是纳税人
对外销售商品和提供应税劳务，不符合会计上的收入确认条件但符合税法上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的，其销项税额的确认；三是纳税人发生非货币性交易和债务重组、自产自用等业务与事项，按税

 



法规定应视同销售行为征税的，其销项税额的确认等。 
   在进项税额方面主要应包括以下几项确认内容：一是纳税人在国内采购货物或劳务，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按税法规定当期准予抵扣进项税额的，其进项税额的确认；二是纳税人进口应税货
物，在向海关交纳增值税并取得完税凭证的，其进项税额的确认；三是纳税人采购货物或接受劳
务，取得普通发票，但按税法规定可据以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其进项税额的确认等。 
   在应纳税额方面主要应包括以下几项确认内容：一是一般纳税人当期应纳税额的确认，包括
当期应纳且已纳税额的确认和当期应纳而未纳税额的确认；二是小规模纳税人当期应纳税额的确
认；三是纳税人进口应税货物应纳税额的确认等。 
   在应退税额方面主要应包括以下几项确认内容：一是纳税人因多交税额需退税的税额确认；
二是纳税人因出口需退税的税额确认等（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立生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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